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保險小字第9號

原      告  王月香 

訴訟代理人  傅議鋒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趙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一、法定傳染病：係指行政

院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所公告之傳染病名

稱。…五、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

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

稱之日間留院。」、「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

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而住院診療

時，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法定傳染

病住院保險金額每日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

為原告投保之富邦產物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下稱系爭保險

契約）保單條款第3條第1款、第5款、第15條第1項所明定。

是依系爭保險契約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係以

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

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治療」、「經正式辦理住

院手續」、「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為要件，若任一要件欠

缺，即無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請求權可言。

二、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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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26日至仁愛醫院就診，經依PCR檢驗

後，確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並自該日起居家隔離

至同年6月2日等節，雖據原告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

指定隔離處所通知書、送達證明各1份為證，然依原告主

張，原告於前開期間僅居家隔離，並未有正式辦理住院手續

且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已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法定傳染病

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要件不符，難認被告有依系爭保險契

約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義務。

　㈡原告雖執被告於111年5月4日於官網公告FAQ第31項，明確表

示居家照護等同實際住院，是原告居家照護7日依前開問

答，應等同實際住院7日等詞。然觀諸該公告內容係謂「被

保險人如經醫師診斷罹患法定傳染病，原應住院診療，惟因

地方政府為進行輕重症分流照護，保留醫療量能而調整為

『居家照護』，且居家照護期間仍需經地方政府成立之COVI

D-19個案關懷服務中心定期進行健康評估，必要時亦須由專

責醫療團隊進行遠距醫療或後送就醫等事宜時，將視隔離通

知書及解除隔離通知書之隔離起訖期間，認定為『實際住院

日數』，並依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給付一般住院日額保險

金。」，然原告就其於前開時間確診後，有何經醫師診斷之

輕症或重症症狀，並認定有住院治療必要，而因輕重症分流

照護方改為居家照護等事實，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已與

前開公告內容未符；是倘原告斯時確診時僅係輕症，則依衛

福部疾病管制署當時政策，既僅係將「住院隔離」改為「居

家照護」，以作為隔離特殊染病病患之病毒，避免傳染疾病

擴散之方式，自與被告前開公告所指「住院治療」改為「居

家照護」之情形不符，亦與前開住院日額保險金給付之請領

條件未合。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保險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

臺幣35,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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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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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保險小字第9號
原      告  王月香  
訴訟代理人  傅議鋒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趙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一、法定傳染病：係指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所公告之傳染病名稱。…五、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而住院診療時，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法定傳染病住院保險金額每日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為原告投保之富邦產物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3條第1款、第5款、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是依系爭保險契約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係以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治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為要件，若任一要件欠缺，即無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請求權可言。
二、經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26日至仁愛醫院就診，經依PCR檢驗後，確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並自該日起居家隔離至同年6月2日等節，雖據原告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指定隔離處所通知書、送達證明各1份為證，然依原告主張，原告於前開期間僅居家隔離，並未有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且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已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要件不符，難認被告有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義務。
　㈡原告雖執被告於111年5月4日於官網公告FAQ第31項，明確表示居家照護等同實際住院，是原告居家照護7日依前開問答，應等同實際住院7日等詞。然觀諸該公告內容係謂「被保險人如經醫師診斷罹患法定傳染病，原應住院診療，惟因地方政府為進行輕重症分流照護，保留醫療量能而調整為『居家照護』，且居家照護期間仍需經地方政府成立之COVID-19個案關懷服務中心定期進行健康評估，必要時亦須由專責醫療團隊進行遠距醫療或後送就醫等事宜時，將視隔離通知書及解除隔離通知書之隔離起訖期間，認定為『實際住院日數』，並依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給付一般住院日額保險金。」，然原告就其於前開時間確診後，有何經醫師診斷之輕症或重症症狀，並認定有住院治療必要，而因輕重症分流照護方改為居家照護等事實，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已與前開公告內容未符；是倘原告斯時確診時僅係輕症，則依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當時政策，既僅係將「住院隔離」改為「居家照護」，以作為隔離特殊染病病患之病毒，避免傳染疾病擴散之方式，自與被告前開公告所指「住院治療」改為「居家照護」之情形不符，亦與前開住院日額保險金給付之請領條件未合。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保險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臺幣35,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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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
    稱之日間留院。」、「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
    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而住院診療時
    ，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法定傳染病
    住院保險金額每日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為
    原告投保之富邦產物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
    約）保單條款第3條第1款、第5款、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是
    依系爭保險契約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係以被
    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
    「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治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
    」、「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為要件，若任一要件欠缺，即
    無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請求權可言。
二、經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26日至仁愛醫院就診，經依PCR檢驗後，
    確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並自該日起居家隔離至同
    年6月2日等節，雖據原告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指定
    隔離處所通知書、送達證明各1份為證，然依原告主張，原
    告於前開期間僅居家隔離，並未有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且確實
    在醫院接受診療，已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法定傳染病住院日
    額保險金之理賠要件不符，難認被告有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
    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義務。
　㈡原告雖執被告於111年5月4日於官網公告FAQ第31項，明確表
    示居家照護等同實際住院，是原告居家照護7日依前開問答
    ，應等同實際住院7日等詞。然觀諸該公告內容係謂「被保
    險人如經醫師診斷罹患法定傳染病，原應住院診療，惟因地
    方政府為進行輕重症分流照護，保留醫療量能而調整為『居
    家照護』，且居家照護期間仍需經地方政府成立之COVID-19
    個案關懷服務中心定期進行健康評估，必要時亦須由專責醫
    療團隊進行遠距醫療或後送就醫等事宜時，將視隔離通知書
    及解除隔離通知書之隔離起訖期間，認定為『實際住院日數』
    ，並依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給付一般住院日額保險金。」，
    然原告就其於前開時間確診後，有何經醫師診斷之輕症或重
    症症狀，並認定有住院治療必要，而因輕重症分流照護方改
    為居家照護等事實，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已與前開公告
    內容未符；是倘原告斯時確診時僅係輕症，則依衛福部疾病
    管制署當時政策，既僅係將「住院隔離」改為「居家照護」
    ，以作為隔離特殊染病病患之病毒，避免傳染疾病擴散之方
    式，自與被告前開公告所指「住院治療」改為「居家照護」
    之情形不符，亦與前開住院日額保險金給付之請領條件未合
    。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保險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
    臺幣35,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保險小字第9號
原      告  王月香  
訴訟代理人  傅議鋒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趙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一、法定傳染病：係指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所公告之傳染病名稱。…五、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1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35條所稱之日間留院。」、「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而住院診療時，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法定傳染病住院保險金額每日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為原告投保之富邦產物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3條第1款、第5款、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是依系爭保險契約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係以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第3條約定之法定傳染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治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為要件，若任一要件欠缺，即無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請求權可言。
二、經查：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5月26日至仁愛醫院就診，經依PCR檢驗後，確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並自該日起居家隔離至同年6月2日等節，雖據原告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陽性指定隔離處所通知書、送達證明各1份為證，然依原告主張，原告於前開期間僅居家隔離，並未有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且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已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理賠要件不符，難認被告有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法定傳染病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義務。
　㈡原告雖執被告於111年5月4日於官網公告FAQ第31項，明確表示居家照護等同實際住院，是原告居家照護7日依前開問答，應等同實際住院7日等詞。然觀諸該公告內容係謂「被保險人如經醫師診斷罹患法定傳染病，原應住院診療，惟因地方政府為進行輕重症分流照護，保留醫療量能而調整為『居家照護』，且居家照護期間仍需經地方政府成立之COVID-19個案關懷服務中心定期進行健康評估，必要時亦須由專責醫療團隊進行遠距醫療或後送就醫等事宜時，將視隔離通知書及解除隔離通知書之隔離起訖期間，認定為『實際住院日數』，並依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給付一般住院日額保險金。」，然原告就其於前開時間確診後，有何經醫師診斷之輕症或重症症狀，並認定有住院治療必要，而因輕重症分流照護方改為居家照護等事實，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已與前開公告內容未符；是倘原告斯時確診時僅係輕症，則依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當時政策，既僅係將「住院隔離」改為「居家照護」，以作為隔離特殊染病病患之病毒，避免傳染疾病擴散之方式，自與被告前開公告所指「住院治療」改為「居家照護」之情形不符，亦與前開住院日額保險金給付之請領條件未合。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保險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新臺幣35,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羅尹茜　　　　　　　　



